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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話:內政部為執行身心障礙鑑定及需求評估新制，檢附新制

「身心障礙證明」格式供參，請 查照。

言兌明 : 

一、依據內政部 101年7月 9 日台內社字第 1010244063號函辦理。

二、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自 101 年7 月 11 日起將

推行身心障礙鑑定及需求評估新制，新制推動後，身心

障礙的分類將由現行16類改為依據WHO所頒布的「國際

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簡稱ICF)J 之8大分類，且

新制的精神，是以醫事、社工、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

量等專業人員組成專業團隊進行鑑定及評估，對於合於

規定者核發「身心障礙證明 J 另增加需求評估制度，

部分福利服務項目會依需求評估結果提供服務。

三、上述新制自 101 年7 月 11 日至 104年7 月 10 日，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受理新申請案、申請重新鑑定案及原領有

身心障礙手冊註記效期者3類申請鑑定及需求評估; 104 

年7月 11 日至 108年7 月 10 日 4年期間，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將針對原持有永久有效身心障礙手冊者分批通知民眾

依據新制辦理身心障礙鑑定及需求評估。尚未依據新制

進行鑑定及需求評估之身心障礙者，仍持有原「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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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手冊」並享有原有之福利。故自 101 年7 月 11 日起至 108

年7 月 10 日全面換證前，原「身心障礙手冊」及新制「身

心障礙證明」將同時並行，惟身心障礙者僅會持有兩者

之一。

四、另為利各界了解「身心障礙證明」欄位資訊，部分欄位

說明如下: (一)障礙等級:共分輕度、中度、重度、極重

度等4紋。(二)障礙類別:揭露該民眾依新制鑑定後之障

礙類別，並以括弧言主記其對應之ICF編碼。(三)ICD診斷:

除帶入該位民眾經鑑定後之「疾病分類代碼 J 並於括

弧中註記民眾舊制身心障礙類別代碼，以利證明使用人

及各相關專業人員對應辨識。(四)必要陪伴者優忠措

施:本欄位俘、為註記該名身心障礙者是否享有必要陪伴

者優忠措施，如註記「國內大眾運輸工具」貝11 代表該名

身心障礙者經評估認為需人陪伴，故享有搭乘國內大眾

運輸工具時必要陪伴者1人半價優待;如註記「進入公民

營風景區、康樂場所與文教設施 J 則代表該名身心障

礙者經評估認為需人陪伴，故享有必要陪伴者1人進入收

費之公營風景區、康樂場所或文教設施兔費、或民營者

半價優待。惟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仍舊一致享有

前2項必要陪伴者1人優忠措施，併予敘明。

五、為利各界辨識新制身心障礙證明，檢附證明格式樣張及

「新制(8類)與舊制(16類)身心障礙類別及代碼對應表 J 1 

份供參。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本部各單位(不令中部辦公室)、本部特殊教育通報網(新北

市中和區秀山國民小學)

副本:內政部、本部特殊教育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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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 (8 類)與舊制 (16 類)身心障礙類別及代碼對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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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身心障礙類別
舊制身心障礙類別代碼

代碼 類別

第一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 06 智能障礙者

神、心智功能 09 植物人

10 失智症者

11 自閉症者

12 慢性精神病患者

14 頑性(難治型)癱、痛症者

第二類眼、耳及相關構造 01 視覺障礙者

與成官功能及疼痛 02 聽覺機能障礙者

03 平衡機能障礙者

第三類涉及聲音與言語構
04 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者

造及其功能

第四類循環、造血、免疫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一心臟

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一造血機能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一呼吸器官

第五類消化、新陳代謝與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一吞噁機能

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一買

功能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一腸道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一肝臟

第六類 j泌尿與生殖系統相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一腎臟

關構造及其功能 07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一膀耽

第七類神經、肌肉、骨駱
05 肢體障礙者

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第八類皮膚與相關構造及
08 顏面損傷者

其功能

備註: 13 多重障礙者

依身心障礙者狀況對應
15 

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因罕見疾病而致身心功

第一至八類 能障礙者

16 
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障礙者(染色體異

常、先天代謝異常、先天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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